
表1-6

440781 台山市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调整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    目 公  式 本地区 本级 下级

一、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A=B+C 68.32 68.32 0.00

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B 23.29 23.29 0.00

    专项债务限额 C 45.03 45.03 0.00

二、2021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D=E+F 26.19 26.19 0.00

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E 2.19 2.19 0.00

    专项债务限额 F 24.00 24.00 0.00

附：提前下达的2021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G=H+I 0.00 0.00 0.00

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H 0.00 0.00 0.00

    专项债务限额 I 0.00 0.00 0.00

三、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J=K+L 94.51 94.51 0.00

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K 25.48 25.48 0.00

    专项债务限额 L 69.03 69.03 0.00

注： 1.本表反映本地区及本级当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调整情况，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调整预算后二十日内公开。



表1-7

440781 台山市2021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资金安排表

单位：亿元

序号 债券性质 项目类型 安排债券规模

1 一般债券 水利 2.19

2 专项债券 政府收费高速公路 6.00

3 专项债券 公共卫生设施 1.30

4 专项债券 产城融合项目 7.70

5 专项债券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0.50

6 专项债券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1.30

7 专项债券 农村饮水安全 1.90

8 专项债券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4.10

9 专项债券 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 1.20

注：本表反映本级当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安排，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预算调整方案后二十日内公开。


